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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殺父醃屍入獄 女販毒收監
4歲起孤兒院寄養成長 官同情不幸惟難減刑判囚68月

中六生參「佔」掟雪糕筒 改控罪成候懲
■非法「佔
領」期間涉
在龍和道擲
雪 糕 筒 的
18 歲中六
生羅焯勇擾
亂秩序罪成
候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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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學」頭目黃之鋒(右)、羅冠聰(中)及周永
康(左)同否認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候審。

劉友光 攝

暫委法官潘兆童判刑時指，雖同情被告的不幸背景，
但並非減刑因素，惟被告知錯、對未來有方向，希

望她能說得出做得到。亦提醒她有寄養家庭母親的關
愛，並不孤獨。

寄養母探望 盼「親生女」改過
20歲被告易詠瑜昨於犯人欄內聽取判刑後表現平靜，
判刑前曾多番望向到庭支持她的寄養家庭母親黃女士。
其於判刑後到羈留室探望易女，表示接受判決，又謂視
易如「親生女」，相信她會改過。

潘兆童暫委法官昨聽取辯方律師求情及索閱被告的心
理及背景報告後，休庭近兩小時得出判決。潘官判刑時
引述報告內容，指被告智力偏高，但偏向反叛，需要別
人的關愛，而母親的離棄令她對人持敵視態度，不懂得
與他人建立關係，又指出被告於2010年終止在寄養家庭
生活後，對其心理造成壓力，抗拒遵從社會規則，認為
被告應在獄中續接受心理治療。

願重新改過 官冀說到做到
潘官又指雖同情被告有不幸童年，成長路程較崎嶇，

但販毒乃嚴重罪行，不能因此作出輕判，亦認同被告於
求情信中指出，其特殊背景並非犯案藉口。法官對於被
告的積極態度感到安慰，她亦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希
望她可以講得出做得到，又特地勉勵她有寄養家庭愛
惜，其實並不孤單。他亦接納涉案的部分毒品是被告自
用，故採納8年6個月的量刑起點，加上認罪扣減部分刑
期，判監5年8個月。
案情指去年6月23日，兩名警員巡經旺角界限街建福
大廈，看見被告手持一個膠袋，看到警員便轉身走，上
前截查時在她身穿的黑色外套檢獲兩包約75克、市值約
4.3萬元的冰毒。
辯方大律師林芷瑩求情時指，除被告曾於2009年在

「麥當勞」快餐店干犯盜竊罪行，最終被警司警誡一事
之外，其報告內容均為正面。又指被告母親於眾人面前
從不承認親女，只介紹她為親戚，相反被告與寄養家庭
感情深厚，又指被告的女社工察覺她在還柙期間表現
「清醒」，認為她願重新改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一名男子在社
交網站開設網店，非法網售盜版中外影視光
碟，除以新台幣結算扮作台灣網站掩人耳目誤
導海關偵查外，又在觀塘以一間「室內設計」
公司作掩飾，暗中貯存及包裝寄出盜版影視光
碟，月收入近6萬元。

海關檢3100光碟值9萬元
海關3個月前接獲版權持有人投訴經調查

後，本周一(8月31日)在觀塘一工廈拘捕該名男
子，檢獲約3,100隻盜版影視光碟，總值約9萬
元。
被捕男子38歲，其網店設於一個熱門的社交

網站內，非法販售盜版光碟約9個月至1年，網
店提供約5,900項劇集影片，包括日、韓、
台、美及本地劇集，但以新台幣結算，價錢較
正版碟平約一半至三分之二。
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指揮官方永

佳表示，該網店外表包裝似台灣網站，並以新
台幣結算，扮作專做台灣人生意，企圖誤導海
關偵查，但實際銷售網絡卻由香港伸延至全球
華人市場，更主要做港人生意，亦有海外華
人。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無綫電視)發言人昨回應

指，得悉案中檢獲涉及無綫電視劇集的光碟，
無綫重申十分關注日趨嚴重的網上侵權行為，
尤其是侵權串流網站和電視機頂盒及侵權應用
程式的問題，呼籲政府盡快加強立法，有助海
關採取必要的執法行動。
海關呼籲市民尊重知識產權，切勿以身試

法。市民如有懷疑侵權活動的資料，可致電海
關24小時熱線25456182舉報。

扮台網站賣老翻碟
蠱惑男工廈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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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歲無業少女去年6月在旺角一幢大廈遇警截查，被搜出約

75克冰毒，她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認一項販毒罪後自揭坎坷身世，原來16年前她年僅4歲時，

其父母在屯門大興邨發生爭執，母將其父殺害及肢解屍體後，以鹽醃存入鐵箱，其母因誤殺判

囚10年，少女因而在孤兒院及寄養家庭中長大，及後誤交損友而犯案。她昨步母後塵被判入

獄5年8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埗榮昌邨去年6月
4日發生恐怖殺女慘劇，患精神分裂單親母聽到「聲
音」，稱其長子被人綁在大廈大堂，有人將會殺害和虐
待她與歲半幼女，要她快點殺死女兒。她遂將幼女抱進
廚房按在地上，用菜刀狂斬其頸逾40刀，再用刀割自己
手腕及用磚頭打自己頭部，稱「我情願自殺都唔想被欺
凌」。單親母昨承認誤殺罪，被判無限期醫院令，求情
指「知道自己親手殺害女兒已是最大懲罰，餘生都會留
下傷痕」。而被告的10歲長子亦為她撰寫求情信。
37歲被告朱麗琴原被控一項謀殺罪，惟控方接納她因
精神分裂而誤殺，她昨在高等法院承認誤殺罪，被判入
住小欖精神病院接受無限期醫院令。

法官潘敏琦指考慮兩名與被告會面達10多次的政府醫
生，指被告接受治療後情況雖好轉，但仍有作出攻擊性
行為的風險，終判她接受無限期住院令。

聞10歲長子求情信 母痛哭
被告10歲長子「傑仔」案發後家破人亡，當日曾默默

向身旁的警員說「可唔可以幫我執埋套運動衫，我聽日
要上運動堂」。當警員問他是否肚餓時，他回答「叔叔
其實我肚餓，但係我食唔落」，對話被公開後震撼全
城。法官昨在庭上讀出被告長子「傑仔」為母撰寫的求
情信，他在信中關心母親近況，指自己正在寄養家庭生
活，慢慢適應，母不用擔心他。被告聞言立即痛哭。

庭上透露「傑仔」目前周一至周五由寄養家庭照顧，周
末則與父親同住，未有創傷後遺症，亦曾往探望母親。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在福建出生，有5兄弟姊妹，她排

行第三。她其後由內地來港，在港讀至中學畢業，雖有
語言障礙，但仍結識不少朋友。她於2002年結婚，與同
齡任運輸散工的丈夫誕下現時10歲的長子，及於本案被
殺害、當時歲半的幼女林澤莉。因丈夫在內地居住及工
作，夫婦有約7年分隔兩地。
辯方庭外透露被告於10多歲時踏單車頭部受傷，四五

年前開始不時感到頭痛，但未有求診，至案發前一個月
常聽到「聲音」向她說話。身邊人多年來未察覺她有異
樣，直至悲劇發生方知道「出事」。

40刀斬殺歲半女 失常母判醫院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馬鞍山崇
真中學一名需重讀中四的女生，前日開學首
天身穿校服離家後失蹤，家人昨凌晨報警求
助，警方已發出女生近照尋找其下落，呼籲
有其消息人士與警方聯絡。
失蹤女學生陳嘉玲、16歲，與家人同住馬
鞍山恒信街富安花園，中學入讀屋苑附近的
馬鞍山崇真中學。消息稱，嘉玲初中時期學
業成績中上，操行良好，中一至中三成績都
沒有問題，然而在上學年讀中四時成績下
滑，校方有見及此建議她重讀中四，打好基
礎再升讀中五。據悉當時嘉玲個人與家長都
沒有異議。

家人接校方來電悉曠課
前日(1日)新學年開學日，嘉玲在早上約8
時換上校服離家。之後家人接獲校方來電查
詢，才知嘉玲並沒有上學。由於她徹夜不
歸，至昨凌晨約1時其22歲姊姊報警求助，
警方列作「失蹤人士」處理，並發出嘉玲近
照，呼籲市民協助尋人。
校方表示，9月1日學校得悉一名中四女生

陳嘉玲缺席，校方起初還以為她請病假，向
其家人查詢時，家長指女兒穿整齊校服離
家上學，與平日無異，家長其後到女兒平日
到過地方尋找，但遍尋不果，最後因擔心女
兒情況報警處理。

校方已啟動危機處理，並致電慰問家長，亦聯絡與其
相熟的同學查詢嘉玲的下落，希望能早日將她尋回。
失蹤的陳嘉玲身高約1.58米，體重約40公斤，瘦身

材，長面型，蓄長直黑髮。她最後露面時身穿淺藍色
校裙，攜有一個藍色布袋。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有陳
的消息或曾見過她，請致電36612660與馬鞍山分區人
員或與任何一間警署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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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日身穿校服離家失蹤的馬鞍山崇真中
學16歲中四女生陳嘉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在去年3月發生的「光復
元朗」反水貨客示威行動中，西餅師傅涉被罵「藍絲
帶」，而以胸撞向旁觀的補習男導師，事後被控一項普
通襲擊罪。西餅師傅曾稱案件曝光後被網民「人肉大搜
查」，不但被家人疏遠，更「失去飯碗」，他昨在屯門
裁判法院因案件有疑點而被裁定脫罪。
現時無業的被告胡志光(51歲)，被控在去年3月1日在元

朗興隆中心外，用胸撞向補習男導師羅芳健。羅早前作供

指被胡用胸撞手臂，又承認曾指責胡為「藍絲帶」。裁判
官翻看呈堂錄影片段後，認為事發時場面混亂，而胡被背
後一不知名人士的手觸碰，不排除胡被推撞而撞到事主，
因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裁定胡無罪釋放。
過往沒刑事記錄的胡志光，案發後被餅店解僱。網上

流傳一段名為「祝藍絲胡志光5月4日生日快樂！」的片
段，內含其私人生活照片，歌詞指祝前途光明，更有胡
與Joker字眼的合成相。

觀「反水客」碰撞 西餅師脫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哪吒」之稱的西
貢區區議員方國珊，涉於去年襲擊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昨在觀塘裁判法院否認一項「普通襲擊」罪，裁判官將
案件押後至下月14日作預審，其間方國珊獲准保釋，但
不得干擾控方證人。
49歲的方國珊身為西貢環保選區民選區議員，被控於

去年7月3日在將軍澳峻瀅內襲擊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哪吒」昨在庭外稱自己被冤枉，但因已進入法律程
序，不欲透露案情。控方表示將有7名證人，法庭要求

她在保釋期間不得接
觸控方證人，當中包
括葛珮帆及其他民建

聯區議員，她表示接受，但亦指公事上難免會接觸7名
證人。

胡楓現身法庭支持契女
電視藝員胡楓（「修哥」）昨現身法庭，支持曾任亞洲電

視藝員的契女方國珊，兩人感情深厚，他們到庭及離開
時，「修哥」雨中均為契女撐傘。「修哥」昨被問到是
否首次到法庭，風趣的他笑言「咁大個仔，嚟過好多次
啦」。

方國珊出庭否認襲擊葛珮帆

■消防員到場營救被困旅巴車底老婦。
網上圖片

攝車罅過路嫗遭旅巴輾死攝車罅過路嫗遭旅巴輾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灣仔莊士敦道昨晨發生奪命車
禍。一名老婦疑「攝車罅」過馬路，遭馳至收掣不及的旅遊巴
士撞倒，復被捲入車底輾至肚爆腸流慘死，警方事後以涉嫌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拘捕肇事旅巴司機，正調查意外原
因。
慘遭輾斃老婦姓鄭、70歲；肇事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

亡」被扣查旅遊巴司機姓梁、62歲。現場為莊士敦道36號福臨
門酒家對開東行線。據悉，鄭婦昨晨飲早茶後擬往街市買餸，
豈料途中遇上車禍身亡，她在現場遺下買餸車及一把雨傘。
事發昨日上午約11時，鄭婦在上址疑由停泊路旁的車輛之間

走出過馬路，適時一輛旅遊巴士駛至，司機發現老婦走出，已
立即緊急煞車閃避，惟車頭仍將其撞倒再捲入車底，倒卧在右
後輪之前，途人見狀報警。
消防員、救護員及一隊流動醫療隊接報趕至，由車底救出老

婦，惟發現其腸臟溢出，相信被肇事旅遊巴的右前輪輾過，即
場為她急救再送院，惜終傷重不治。肇事旅巴司機通過警方酒
精呼氣測試，但因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旅遊
巴亦被拖走驗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六學生於去年10
月14日晚非法「佔領」運動期間，站上金鐘龍和道
與立法會道中央的石壆，向龍和道投擲雪糕筒並高舉
雙手揮動。學生原被控非法集結罪，惟東區裁判法院
裁判官李紹豪昨突於準備裁決時提出，將控罪修改為
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行為罪。
李官指被告有意圖令其他示威者仿傚，一同投擲
物品到龍和道上「佔路」，是擾亂秩序的行為，並裁
定被告罪成。案件押後至本月23日，以等候索取感
化報告及社會服務令報告判刑。

官改非法集結罪為擾亂秩序罪
18歲被告羅焯勇的代表石書銘大律師曾反對修改

控罪，指不能因控方本身的證據不足以將被告定罪，
而再選另一控罪去入罪，惟李紹豪裁判官維持修改控
罪。
李官裁決時指羅有意圖令其他示威者仿傚，一同

投擲物品到龍和道上「佔路」，是擾亂秩序的行為。
而且投擲雪糕筒令龍和道上的車輛急剎，對駕駛者及
乘客造成危險，有機會令他們下車以武力報復，導致
社會安寧受破壞。
辯方求情時呈上羅的班主任的求情信，指羅有正
義感及責任心，惟做事較衝動及不夠深思熟慮，而這
次正因衝動，加上受群眾情緒影響而犯案。又指羅的
出發點並非為了私利，參與集會亦非「有心出去搞
事」，望法官可考慮非拘留式的刑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雙學」頭目黃之鋒、周永康及羅
冠聰被控在去年衝擊特區政府總部
東翼前地（俗稱「公民廣場」）
時，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及參與
非法集會。3人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否
認全部控罪，黃之鋒更在庭上答辯
時高叫「公民有權進入『公民廣
場』」，但即被主任裁判官錢禮喝
止，指法庭並非表達政見的地方，
案件押後至下月30日作預審，期間3
人准以五百元保釋。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被控在

去年9月26日，在香港煽惑他人參與非
法集會及參與非法集會兩罪。而學聯現
任秘書長羅冠聰和前秘書長周永康，則
各被控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及參
與非法集會。

3頭目否認控罪
3人昨否認4項控罪，黃之鋒答辯

時更在庭上高叫「公民有權進入
『公民廣場』」，即被主任裁判官
錢禮喝止，指法庭並非表達政見的
地方。控方透露案件有51名證人及
17段錄影片段呈堂。
其餘被檢控者包括學生徐子竣

（17歲）、設計師黃浩（25歲）、
學生顏展豐（24歲）、「學民思
潮」成員林淳軒（22歲）及治療師
周昀霆（29歲），各被控一項普通
襲擊罪，指在去年 9月 26日及 27
日，分別在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
樓襲擊保安及警員。5人否認控罪，
案件分別押後至下月5日作預審及下
月12日開審。
在處理徐子竣的案件時，控方指

案件簡單直接無須作預審，即被錢
官質疑如果案件簡單直接，便不會
相隔一年時間才作檢控。
周永康昨在庭外指出，律政司相隔

一年時間才作檢控涉及政治計算，但他
們不會受政治的打壓，強調會繼續
抗爭。昨晨有近30名支持者到場聲援
黃之鋒等3人，當中包括陳日君樞機。


